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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宝宝成长
留下精彩瞬间

传递快乐生活！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主办 东方宝贝幼儿园
（光明路南段桃花源小区）
12月24日（周六上午8：30）

第六届年历宝宝大赛比赛项目
0-1岁组

捡彩蛋

亲子购物

1-2岁组

摔面包

袋中寻宝

抬花轿

2-3岁组

种豆豆

3-4岁组

踢方投沙包

比比谁最快

4-5岁组

抛沙包

你演我猜

5-6岁组

翻花绳

叠叠乐

6-7岁组 7-12岁组

亲子踢毽子

叠杯子

抓石子
（亲子游戏）

挑木棒

咨询电话：0375-2222512 13523265878

比赛通知

1－2岁组、2－3岁组需要两位家长配合参与

“挖坑代表”李宝俊终审获刑五年
一审法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刑 上诉坚称自己无责 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今 年 8 月 ，
李宝俊坐轮椅
听取一审宣判

（资料图）

2015年1月24日凌晨，徐州市人大代
表李宝俊因私挖地下室导致北京市德胜
门内大街93号门前发生坍塌。一审法院
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李宝俊有期徒刑
五年；建筑施工队负责人卢祖富被判有期
徒刑三年半；现场负责人李海轮被判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决后，李宝俊和
卢祖富不服，提起上诉。

近日，记者获悉，12 月 20 日，北京市
二中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李宝俊、卢祖
富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
找无资质施工队
明知存隐患仍挖地下室

去年1月24日凌晨，北京市德胜门内大
街93号门前坍塌，出现大坑，导致东侧毗邻
的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塌陷，北侧毗邻的部分
民房倒塌破坏。经调查，事故原因是房主李
宝俊偷挖了深达18米、相当于6层楼高度的
地下室。李宝俊的徐州市人大代表、海荧集
团董事长的身份随后被曝光。

北京市西城法院一审查明：2014年 5月
至2015年 1月间，李宝俊将其购买的北京市
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93号院的建设改造工
程，委托给无建筑资质条件的被告人卢祖富
的个体施工队。

李宝俊要求卢祖富超出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内容，违法建设地下室，深挖基坑。卢
祖富负责管理、指挥施工，另指派无资质的被
告人李海轮负责施工现场管理、指挥等工
作。其间，在施工人员提出存在事故隐患时，
李宝俊、卢祖富未采取措施，仍继续施工。

2015年 1月 24日凌晨3时许，因基坑支
护结构不合理、支护结构承载力不足、地下水
控制不力，导致施工现场发生坍塌，造成东侧
毗邻的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塌陷，北侧毗邻的
部分民房倒塌损坏，西侧、南侧毗邻的办公楼
受到损坏。

经鉴定，因93号院施工现场坍塌造成东
侧毗邻的德胜门内大街道路塌陷，西侧、南侧
毗邻的办公楼受到损坏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人
民币5835234元。

同时，该起事故还造成了德胜门外大街
由北向南交通中断，德胜门西大街、鼓楼西大
街和新街口北大街交通拥堵，给周围居民和
多家单位的正常生活工作造成影响。

犯重大责任事故罪
被判刑五年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宝俊、卢祖富、李海

轮在建设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危
害了公共安全，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均应
依法惩处。

因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李宝俊犯重大
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卢祖
富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
个月；被告人李海轮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李宝俊和卢祖富不服，上诉。

上诉
坚称无责
称开挖地下室是施工方提出的

李宝俊表示，他将案发地的修建工程交
与曹某及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并
签有合同，相关的施工许可手续办理亦由曹
某负责，开挖地下五层系卢祖富等人提出并
施工的，他作为合同一方只是接受施工结果
并给付费用，他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

李宝俊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提出，原判
采信的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
存在疑问，鉴定所确定的损失金额不准确，应
当重新鉴定；而本次事故，是由于施工人员不
按照正常的施工规范操作所致，施工人员应
承担主要责任。

卢祖富提出，他在本次事故中不负主要
责任，原判认定的损失数额过高，对其量刑过
重。卢祖富的辩护人则表示，本案价格评估、
价格鉴定评估单位、鉴定机构的资质存疑，鉴
定确定的损失金额过高，建议重新鉴定。

争议
李宝俊应否担责？

明知有问题仍施工
系主要责任人

关于李宝俊所提其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
责任问题，二中院查明，在案证据可以明确证

实，李宝俊虽与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过合同，但因李宝俊无法提供相应的修
建手续，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明确表
示合同无法履行。

后李宝俊让无施工资质的卢祖富的个体
施工队接手该工程，山东菏建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从未参与过该工程的修建；开挖地
下室五层是李宝俊以93号院业主的身份对
卢祖富、李海轮等人提出的要求。

且施工期间，北京市规划委西城分局工
作人员曾对其约谈，明确提出该处系违法施
工，要求其停止施工；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
亦曾提出异议，李宝俊仍予以坚持，故李宝俊
应系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其辩解不能成
立，法院不予采纳。

对施工负责人是否量刑过重？

原判量刑适当
不予改判

卢祖富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在本次事故中
不负主要责任，原判量刑过重。经查，卢祖富
是李宝俊聘用的个体施工队的负责人，是按
照李宝俊的要求进行施工建设。

但其作为个体施工队的负责人，在无任
何资质的情况下去承揽该工程，在无施工图
纸、无任何技术保障的情况下就按照李宝俊
的要求违规开挖地下室，在现场施工人员提
出流沙有安全隐患时，仍要求继续施工，最终
造成事故的发生，其应系本次事故的主要责
任人。

原判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及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对其从轻处罚，量刑亦适当，故卢
祖富的辩护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终审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中院认为，上诉人李宝俊、卢祖富，原
审被告人李海轮在建设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
管理的规定，造成基坑坍塌，并导致相邻路面

塌陷、房屋倒塌受损、交通拥堵等严重后果，
情节特别恶劣，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均应
依法惩处。

西城法院根据李宝俊、卢祖富、李海轮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所作
出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经查，出具本案相关价格评估结论书与
相关价格鉴定结论书的鉴定机构均具有相关
资质，相关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格，辩护意见
不成立，不予采纳。

据此，12月20日，二中院作出终审裁定，
驳回李宝俊、卢祖富的上诉，维持原判。

追踪
受损居民仍未拿到赔偿

直到今年5月11日记者回访德胜门内大
街93号院时，因坍塌而受损的居民仍在外租
房居住。什刹海街道办事处一直按照每人每
天150元的标准发放救助金。

昨天上午，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事发后，附近塌陷的路面早已修
好，93号院内大坑已被回填，周围有钢板围
挡，但地面现在仍是一片废墟，院内被填上后
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街道办事处按照规
定，在今年12月之前，对受损居民发放每人每
天150元的临时安置费一直都给着。对于今
后的安排，她表示，坍塌事故发生至今，由于
定损困难，以及李宝俊的刑事案件未终结，居
民的赔偿问题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街道
一方也一直在督促李宝俊一方进行赔偿。

“现在刑事案件有了结果，已经有部分受
损住户将李宝俊方起诉至西城法院索赔，具
体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工作人员表示，此
案属于侵权案件，李宝俊等人应承担赔偿责
任，目前街道办为居民分发的安置费属于垫
付，这部分钱款后期也要向李宝俊进行索
要。

（法晚）


